
规划 21 路跨太浦河通道新建工程河道管理

范围内建设方案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太许可决〔2025〕37 号

长三角一体化新发展建设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出的规划 21 路跨太浦河通道新建工程河道管

理范围内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我局已收悉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

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

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

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为串联太浦河两岸，优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

展示范区水乡客厅片区的路网结构，示范区执行委员会核准

了规划 21 路跨太浦河通道新建工程，该项目需在示范区上

海、浙江行政边界交汇处新建一座跨太浦河桥梁。

二、基本同意规划 21 路跨太浦河通道新建工程的建设

方案，本工程方案仅包含主桥及南引桥，北引桥另行立项。

具体方案内容如下：

新建桥梁与太浦河正交，北岸为岸线控制利用区，南岸

为岸线保护区，桥梁跨径组合为（106+180+106）米，桥梁

主桥为整幅布置，水域内设置两组桥墩。桥梁主墩顺水流方

向布置，采用13.4米（顺水流方向长）×5.0米（垂直水流

向宽）薄壁墩，墩身设置厚度0.5米的柔性防撞设施，墩头

采用流线型，墩下接承台及群桩基础。主墩承台均为矩形，

尺寸为21.6米×14.0米×4.5米，承台顶高程为-2.64米（镇

江吴淞高程，下同）。南北侧主墩承台中心坐标分别为（国



家大地2000坐标系）:

(X=3433370.560,Y=586489.343)

(X=3433550.524,Y=586485.769)

南侧边墩分三幅：中间为双柱墩，墩柱尺寸为1.8米（顺

桥向）×1.6米（横桥向），承台为矩形，尺寸为12米×7米

×2.2米；两侧为独柱墩，墩柱尺寸为1.2米（顺桥向）×1.4

米（横桥向），承台为三角形，尺寸为3.8米×3.7米×1.5米。

桥梁南侧边墩承台距现状堤防背水侧坡脚最小距离7.88米，

防汛道路净空高度超过4.5米。

三、基本同意结合太浦河后续（一期）工程可研设计方

案对桥梁垂直投影面上游 28.5 米、下游 35 米范围内实施补

偿工程，主要内容包括河道拓浚、堤防拆建。河道向南拓浚

0～1.8 米，南岸的滩地疏浚至 1.5 米。南岸拆除重建挡墙，

挡墙顶高程 4.7～5.8 米，挡墙后改建大堤，堤顶高程 5.8～

7.0 米，顶宽 6 米。

上述补偿工程需做好与太浦河后续（一期）工程的衔接，

专项设计应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，并与桥梁主体

工程同步实施。

四、你单位负责组织进一步细化施工组织设计，桥梁下

部结构施工宜安排在非汛期。加强施工期管理，不得在河道

管理范围内设置材料及设备堆场，搭建施工用房、生活设施

等；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沉淀池、泥浆池，弃置施工

泥浆及其他建筑垃圾，保证堤防安全及防汛通道畅通。负责

组织加强施工区域堤防的安全稳定监测，如有异常及时报当

地河道堤防管理部门。工程完工后应及时拆除有关临时设



施，完成施工区域的清理。

五、本工程建设由我局苏州管理局负责事中事后监管。

本工程建设与运行涉及到防洪安全内容由当地水行政主管

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日常监督管理。

工程开工前，你单位应制定施工方案、堤防安全稳定监

测方案，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河道堤防管理单位履行相

关手续；度汛前应制定工程度汛方案和防汛抢险应急预案，

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构履行相关手续，落实

施工防汛责任。工程施工放样等关键节点应提前告知我局苏

州管理局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。工程涉河部分验收时，应

通知我局及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。

六、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

期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。该工

程的性质、规模、位置如发生重大变化，应重新办理许可手

续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

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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